
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票據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票據管理，根據上級有關檔精

神，結合基金會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票據是指基金會接受各項捐贈款項時開具、收取的合法

憑證。票據使用時應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合理使用。 

第三條 基金會應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指定專人負責票據的管理，辦理票

據的購買、登記、簽發、核銷等工作，確保票據的合法使用。 

第四條 票據是基金會收支的法定憑證和會計核算的原始憑證，是檢查、監

督基金會經濟業務的重要依據。 

第五條 基金會建立票據登記管理制度，指定專人負責票據保管工作，對票

據的購入、發出、回收及核銷等情況進行登記，票據管理人員變動時，應按規定

辦理交接手續。 

第六條 票據領用後，不得轉借、轉讓、代開，不得拆本使用。 

第七條 基金會接受貨幣捐贈時，應按實際收到的金額填開票據；接受非貨

幣性捐贈時，應按其公允價值填開票據。填寫票據時做到字跡清楚，內容完整、

真實，印章齊全，各聯次內容和金額一致。填寫錯誤的應當另行填寫。因填寫錯

誤等原因作廢的票據，應當加蓋廢戳記或者注明“作廢”字樣，並完整保存全部

聯次，不得私自銷毀。 

第八條 基金會領購票據時，應當檢查是否有缺頁、號碼錯誤、毀損等情況，

一經發現應當及時交回財政票據監管機構處理。 

第九條 基金會遺失票據的，由財務處上報發放票據的部門，並在公眾媒介

上公告聲明作廢。 

第十條 基金會應當妥善保管已開具的票據存根。 

第十一條 對於在票據管理中違法、違規行為，各單位及個人都有權向財務

處舉報或向有關部門反映。基金會將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規定對違法、違規的

情況予以處罰。違法、違規情況主要包括： 

（一） 未經批准，擅自印製、偽造票據的； 

（二） 未按規定使用或串用票據的； 

（三） 私自出售、轉讓、代開、借用收費票據的； 



（四） 因管理不善，丟失、損壞票據的； 

（五） 使用作廢票據的； 

（六） 其他違反本管理辦法的行為。 

第十二條  對具有上述行為的單位負責人和直接責任人，按國家有關法律法

規給予行政和經濟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

任。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執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 

第十四條  本制度由基金會秘書處負責解釋。 

第十五條  本制度經基金會理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實施，經理事會批准可

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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